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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学院团委：

推荐优秀共青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（以下简称“推优”），

是党赋予共青团组织的一项光荣任务。为积极发挥基层团组

织思想引领作用，进一步做好我校共青团组织推荐优秀团员

为入党积极分子人选工作，现结合我校实际，将 2025 年推

优工作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优办法

依据《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实施办法 (试行)》（中青发

〔2019〕9 号）。

二、推优时间

推优时间集中在 2025 年 3 月、9 月各一次，可结合实际

增加

三、推优对象

已递交入党申请书，符合推优入党条件、表现优秀的在

校团员。



四、推优条件

（一）我校在籍团员青年，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理论体系，严格执行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；

（二）拥护党的纲领、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、积极向

党组织靠拢，自觉向党组织汇报思想，已递交入党申请书，

要有正确的入党动机；

（三）遵守校纪校规，尊重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在校期间

未受到校规校纪处分；

（四）学习刻苦，道德品行优秀，学习成绩在班上居中

等以上水平，年度考评达到学校和学院的相应要求，在本学

期内无旷课、迟到、早退等现象；

（五）凡获得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团干”、“优秀学生干

部”等荣誉称号者；主动成为注册志愿者, 积极参加志愿服

务，获得“星级志愿者”称号者；获得奖学金者；在区、市、

校级、院级各项比赛中获奖者；在学校、学院团委、学生会、

学生社团、班级等担任主要学生干部，工作成绩突出者优先

推荐；

（六）积极参加学校、学院、班级等组织的各项活动者

优先推荐；

（七）积极践行文明新风，实现自我价值，带动身边人

营造和谐氛围，展现良好风貌者优先推优；

（八）推荐对象应具有 1 年以上的团龄。

五、推优程序

（一）各班成立由党员、预备党员、团支书、班长、组



织委员、宣传委员组成的班级推优小组；

（二）各班推优小组组织召开班级团支部推优会议，召

开该团支部会议需上级团组织代表参会, 须有支部团员总数

的 2/3 以上的团员到会方可进行；

（三）班级推优小组介绍符合推优条件的候选人情况,

候选人的产生应符合推优条件的基本要求；

（四）候选人从思想政治、道德品行、作用发挥、执行

纪律等方面进行自我评述, 重点介绍入党动机和接受培养

教育的体会认识；

（五）参会人员通过按照推优条件、候选人自评，进行

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民主评议，得票超过到会团员人数

1/2 以上者确定为推荐对象，进入考察环节；

（六）班级推优小组对推选出的候选人进行考察,考察

不唯票, 结合平时掌握的情况,提出组织意见,形成书面材

料上报二级学院团委；

（七）各二级学院团委审核后将推荐优秀团员为入党积

极分子人选名单进行公示 3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公布

名单，并将名单结果报送至校团委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在推优过程中，不得徇私舞弊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
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进行推优，一旦出现违纪问题，

将进行严肃处理，除取消相关责任者在校期间的推优和被推

优资格外，将视情节给予团内警告或严重警告以上处分；

（二）在发展入党积极分子过程中，各班团支部应积极



主动地向党组织反映入党积极分子人选的思想情况，协助做

好培养考察工作；

（三）推优比例一般不超过团支部人数的 20%，每次推

荐有效期为两年；

（四）班级推优小组须对评议及投票过程做书面记录，

各二级学院团委收集存档；

（五）各二级学院团委推荐优秀团员为入党积极分子人

选名单结果于推优工作完成 3 日内报送至校团委，电子版报

送至校团委邮箱 nnxyxtw@163.com，纸质版交至活动中心 301

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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